
江西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小组办公室
赣教资函〔2020〕1 号

关于做好2020年全省受委托普通本科高等
学校教师资格认定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根据《关于2020年江西省开展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工

作的通知》精神，为切实做好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

师资格认定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工作程序

各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要遵照减证便民、优化服

务的要求，明确工作职责，强化服务意识，规范工作流程，

做好政策衔接工作。学校要及时发布认定公告，在校园内张

贴相关文件，公布咨询电话，明确认定人员范围、条件、流

程、时间等，便于申请人查询信息，了解工作程序。按照教

师资格认定标准从严把关，严格审核，确保信息准确无误，

认真做好现场确认、体检和认定审核等工作。对审核通过的

认定人员名单和相关信息，须在学校进行不少于7天的公示。

二、具体事项和要求

（一）时间安排和工作要求

1.各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和



省教育厅规定的身份条件、思想品德条件、学历条件和教育

教学能力条件，不得擅自扩大受理范围。

2.各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要合理设置现场确认

时间，并告知本校申请人，网报数据审核时间为：6月30日

—7月10日。

3.各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对现场确认审核通过

的申请人，应在7月18日前统一组织在一所县级以上人民医

院体检。

4.各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要主动与公安机关对

接，以数据比对、函件等方式核查本校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

格的人员的无犯罪记录情况。

5.各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对于本校申请认定高

校教师资格的人员要严格把关，对材料不全的申请人视为放

弃本次申请，对审核通过的申请人须在学校进行不少于7天

的公示(公示中应公布省教育厅和学校监督电话，省教育厅

监督电话：0791-86765182)，公示无异议的人员方可予以认

定教师资格。

6.各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完成本校教师资格认

定工作后，按照规定时间将认定结果和相关认定材料报省教

育厅备案。

7.各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要做好申请人材料归

档保存工作，按照规定将《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及时存入

申请者的人事档案，对相关电子数据及文本数据进行整理和



归档，作为存档备查的重要依据。

（二）备案材料报送

各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对申请人公示无异议后，

将认定结果报省教育厅备案。省教育厅在收到受委托的普通

本科高等学校报送的备案材料后，在规定时间按备案名册完

成后续的网上信息系统的认定操作，生成教师资格证书编

号。学校按照规定时间到省教育厅领取教师资格证书编号，

办理教师资格证书并及时发放。

1.材料报送地点：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红角洲校区）。

2.材料报送时间：具体时间安排以《2020年江西省受委

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材料备案时间安排》为准（详见附件

4）。

3.材料报送要求：以学校为单位，报送申报纸质文件和

申请人申报材料电子光盘的核对（仅核对数据光盘格式，不

核查申报材料信息）。

（三）备案材料说明

各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提交的备案材料中，凡种

类不齐全，整理不规范，有缺失或不能证明有关情况的，不

予备案的责任自负。报送材料如下：

1.纸质材料

⑴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开展认定高校教师资格

文件和工作方案。

⑵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认定高校教师资格公示



情况（学校网页公示截图）。

⑶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认定本校申请人高等学

校教师资格文件。

⑷《2020年江西省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专任教师

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备案名册》2份（须经学校主要

领导签字，学校盖公章，按照网络报名序号顺序排序）。

2.电子申报材料（扫描成PDF格式刻录光盘）

⑴学校提供的申请人材料：

①学校应对申请人进行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填写《申报

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结果汇总

表》。

②申请人属本校正式编制人员，提供《机构编制管理证》

（或调令），编制证首页和本人页；申请人属本校非事业编

制的，提供人事代理或学校人事档案托管证明材料、聘用合

同或其他能够证明申请人与本校人事隶属关系的证明材料

（聘用合同书是指人事部门统一制作且具有劳资关系法律

效应的合同凭据，劳务派遣和聘书等不能视为同效；聘用合

同书上要注明在教学岗位）。

③学校财务部门出具的近3个月（2020年4月-6月）申请

人的工资待遇发放情况材料（证明材料需有申请人月工资待

遇项目具体明细），以及为申请人交纳的近3个月以上的社

会保险证明。

④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申请人连续一学年（2019年9月



至2020年7月）教学任务证明材料，专职辅导员任教学科原

则上为思想政治教育，其教学任务证明可由学校相关部门提

供。

⑤学校统一组织在一所县级以上人民医院体检合格的

《江西省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

⑥学校为申请人填报有关的行政许可申请书等表格。

⑵申请人提供的申报材料：

①《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或《高等学校新入职教

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

②现场确认材料审核过程中，对于国家认定信息系统无

法直接比对验证的材料，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供相应的补充材

料。港澳台学历和国外学历应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

的港澳台学历认证书》或《国（境）外学历认证书》。

上述备案材料统一扫描成PDF格式，按花名册的顺序将

申请人的申报材料逐人建立文件夹（文件夹名称为“报名号”

+“申请人姓名”，扫描材料文件名称为各类材料名称，如

工资表、课表等）刻录成不可写入的光盘，报省教育厅备案。

三、明确责任，规范操作

省教育厅将通过电话、QQ、现场指导等多种方式对各学

校进行工作指导，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严格落实“谁

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分级责任制。各受委托

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要认真做好现场确认工作，严格把关，

仔细核对申请人信息，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存档备案，妥善



保管。对个人提供虚假信息者，按照《教师资格条例》规定，

加入数据后台限制库，5年内不能申报教师资格；如发现学

校擅自扩大申报范围和查实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将对该校所

有材料进行复查，情况严重的，省教育厅将公开通报，并依

法依规追究学校和相关人员的责任，给予相应的处罚。

省教育厅联系人：郑老师，联系电话：0791-86765182。

附件：

1.2020年江西省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专任教师认定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备案名册

2.江西省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

3.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

试结果汇总表

4.2020年江西省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备案材料受理时间安排

江西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5月27日



附件 1

2020 年江西省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专任教师
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备案名册

学校名称(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网络
报名
序号

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基本情况
备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最高
学历

最高
学位

申请任教
学科 任教时间 普通话水平

1

2

3

4

5

6

…

分管校领导签名： 经办人签名： 联系电话：

注：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名单请从“中国教师资格网”中“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中直接下载导出，按系统中报名序号顺序编排序号。



附件 2

江西省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

姓名
出生
年月

性
别

婚
否

民
族

相

片

籍贯
户籍所在地
(毕业学校)

联系
电话

既往病史
(本人如实填写)

五

官

科

裸眼视力
右

矫正视力
右 矫正

度数

右

左 左 左

辩色力 眼病 医师意见

签名：

听力 右耳 米 左耳 米

鼻 嗅觉 鼻及
鼻窦

面部 咽喉

口腔唇腭 齿

其它

外

科

淋巴 脊柱 医师意见

签名：

四肢 关节

皮肤 颈部

其它

内

科

营养状况 医师意见：

签名：

血 压

心脏及血管

呼吸系统

腹部器官

神经及精神

其 他

妇科检查 签名

胸部透视 签名

化验检查 签名

体检结论

负责医师签字：

体检医院
意 见

体检医院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申报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
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结果汇总表

申报认定教师资格种类：

申请人姓名
所在学
校(毕业
学校)

所任教
学科

试讲
课目

测评项目
专 家 评 分

1 2 3 4 5 6 7

学
科
专
业
专
家
评
议
组
意
见

1
仪表
仪态

2
行为
举止

3
思维反
映能力

4
语言表
达能力

5
基础理
论和专
业知识

6
教学
目标

7
教学
内容

8
教学
方法

9
教学
素养

10
教学
效果

评分汇总

总平均分

测试意见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专
家
委
员
会
审
查
意
见

投票表决
结果

应到
人数

实到
人数

同意
人数

弃权
人数

不同
意人
数

审查结论

主任委员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2020年江西省受委托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教师资格备案材料受理时间安排

一、2020年7月20日（20所）

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

华东交通大学、江西理工大学、东华理工大学、南昌航空大学、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井冈山大学、景德镇陶

瓷大学、赣南师范大学、赣南医学院、九江学院、宜春学院、

上饶师范学院、南昌工程学院、江西科技学院、南昌理工学院。

二、2020年7月21日（25所）

江西警察学院、新余学院、江西服装学院、南昌工学院、

南昌师范学院、景德镇学院、萍乡学院、江西工程学院、江西

应用科技学院、豫章师范学院、南昌职业大学、江西软件职业

技术大学、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江西

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江西财经

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江西理工大

学应用科学学院、东华理工大学长江学院、南昌航空大学科技

学院、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院、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

院、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理工学院。


